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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获取和惠益分享国际制度的第 VIII/4 A 号决定的附件 

执行秘书的说明 

1. 缔约方大会在第 VIII/4 A 号决定的第 2 段中决定： 

“向获取和惠益分享问题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第五次会议转交本决定的附件，

以便其继续根据第 VII/19 D 号决定制订和谈判国际制度，并特别向其转交以下投入供其制

订和谈判国际制度： 

(a) 原产地/来源/合法出处证书问题技术专家组的成果； 

(b) 关于漏却分析的进度报告以及汇总表；以及 

(c) 各缔约方提供的关于获取和惠益分享的其他投入。 

附件反映了获取和惠益分享问题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第四次会议期间各缔约方

所持的广泛的看法。” 

2. 根据这一决定，秘书处特此散发第 VIII/4 A 号决定的附件。 

                                                        
*
      UNEP/CBD/WG-ABS/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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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获取和惠益分享的国际制度  

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 

性质  

国际制度可包括一套具有法律约束力和/或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原则、规范和决策程序

内的一个或多个文书。 

 [潜在]目标 

努力创造条件[便利][管理]其他缔约方为了无害环境用途获取遗传资源，而不是施加

与《公约》的目标背道而驰的限制。 

在顾及《公约》的三项目标具有相互关联性的情况下，确保公平和公正地分享利用[这
种][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所产生的货币和非货币性惠益。 

[建立一种机制为遗传资源的[合法来源][原产地][来源]提供可靠性]。 

[[在遵守国家立法的情况下][保护][尊重、保护和维护][土著和地方社区[的传统知识]
对于其[与遗传资源及其衍生物相关的][同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知识、

创新和做法[的权利]，并[在依照人权义务][在遵守这些所在地的国家的国家立法的情况

下][和适用的国际法的情况下][鼓励][确保]公平和公正地分享利用其知识所产生的货币和

非货币性惠益。] 

[在原产国和土著和地方社区的共同商定的条件的范围内确保遵守事先知情同意。] 

对有效执行《公约》的第 15、第 8(j)[和第 16 至 19]条及其三项目标做出贡献。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 

[防止盗用和滥用遗传资源、其衍生物和相关的传统知识] 

[确保公平和公正地分享的惠益流向遗传资源的原产国] 

[[促进][确保]遵守提供的国家和土著和地方社区的事先同意和共同商定的条件；] 

[确保和实施遗传资源使用者的权利和义务；]  

[确保与现有相关国际文书和进程能够相辅相成][其支持而不是违背《公约》的目标]。 

[有助于或促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和

[确保]技术转让] 

范围 

1. [根据国家立法和其他国际义务]，国际制度适用于： 

(a) [在原产国的国家立法允许的情况下]获取遗传资源[及其衍生物和产品]； 



UNEP/CBD/WG-ABS/5/2 
Page 3 

 

 

(b) [[帮助获取和]越境[转移][利用]遗传资源[及其衍生物和产品][或相关传统知

识]的条件； 

(c) 在共同商定的条件的情况下，[依照事先知情同意][根据原产国的国家立

法][公平和公正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以及适当的情况下其衍生物和产品]所产生的货币和

非货币性惠益； 

(d) [[根据国家立法] [保护] [尊重、保护和维护土著和地方社区的[体现与保护和

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生活方式的][与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

[及其衍生物和产品]； 

2.  [国际适用于所有遗传资源及其相关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以及利用这种资

源所产生的惠益。] 

3. 《粮农植物遗传资源国际公约》[附件一]或[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所考

虑的[植物物种的]植物遗传资源，[在这些资源用于该条件的目的时]，国际制度对其将不适

用。 

4.  [国际制度不妨碍粮农组织《粮农植物遗传资源国际公约》，同时会顾及知识

产权组织/政府间委员会在保护传统知识和民俗使之不致盗用和滥用的特殊制度的知识产

权方面所开展的工作]。 

5.  [国际制度确保与现有相关国际文书和进程的相互支持和相辅相成][其支持而

不是违背《公约》的目标]。 

6.  [国际制度将不适用于人类遗传资源]。 

7.  [在这些遗传资源的国际贸易和交流的范畴内]，[本制度的范围将遵照与国家

管辖内的遗传资源相关的国家获取和惠益分享制度]。 

[可] [供考虑列入国际制度]的组成部分 

遗传资源[及其衍生物和产品]的获取 

1. [各国对自身的遗传资源拥有主权权利，并有权决定获取归属于国家政府并接受国家

的管辖。] 

2. [[根据各国法律 ，]获取遗传资源[及其衍生物和产品]的条件应[取决于][与]惠益分享

安排[相关]。] 

3. 获取程序应明晰、简捷和透明，并能够为遗传资源不同类型的使用者和提供者提供

法律上的确定性，以期有效地执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5 条[第 2 款]。 

4. 根据《公约》第 2 和第 15 条，提供遗传资源[及其衍生物和产品]的[缔约方][原产地

国家]，[可][应]制订措施，规定[为具体用途对]这些遗传资源[及其衍生物和产品的获取须

遵照事先知情同意进行。 

5. [缔约方如果不是本国所持遗传资源或其衍生物的原产地国家，在其领土上发现这些

遗传资源或其衍生物的缔约方应代表国际社会允许使用者获取有关资源或其衍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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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果无法确定遗传资源或其衍生物的原产地国家，在其领土上发现这些遗传资源

或其衍生物的缔约方应代表国际社会允许使用者获取有关资源或其衍生物。] 

7. 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5 条第 4 款，共同商定的获取遗传资源[或其衍生物]的
条件[可包括向第三方转让遗传资源[或其衍生物]的条件，但须遵守原产地国家的法律]。 

[承认和保护]与遗传资源[及其衍生物和产品]有关的传统知识  

应该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8（j）条制订和实行国际制度的各项基本内容: 

(a) [各缔约方可酌情考虑制订、通过和/或承认保护与遗传资源[及其衍生物和产

品]有关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的[国际、]国家和地方特殊[模式][制度]；] 

(b) 各缔约方应[以本国法律为准，]在遵守有关土著和地方社区所在国的法律[和
适用的国际法]的情况下，][承认和保护][尊重、保存和维护]这些社区[的知识、创新和做法，]
并[保证][鼓励]公平分享利用这些知识、创新和做法所带来的惠益 [与遗传资源[及其衍生物

和产品]有关的传统知识所产生惠益的权利]； 

(c) [[作为使用国的]各缔约方应以《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8 (j) 条为准绳，并在遵

守有关土著和地方社区所在国的法律[和适用的国际法]的情况下，执行关于从掌握与遗传

资源[及其衍生物和产品]有关的传统知识的土著和地方社区征得事先知情同意的规定。 

(d) [应在国家获取和惠益分享制度的框架内执行与传统知识有关的获取和惠益

分享安排。] 

公平和公正的惠益分享 

1. [应在[关于获取问题的]国家有关法律中或[和]在国际制度下]规定公平和公正地分享

通过利用遗传资源[及其衍生物和产品]所产生惠益的最起码条件，所涉资源的提供者和使

用者之间以事先知情同意为基础达成的共同商定条件[应该][可以]将这些条件考虑在内。] 

2. [共同商定条件可在条件中规定有关遗传资源衍生物和产品的惠益分享安排。] 

3. [资源使用者与资源提供国主管部门之间的，并有所涉土著社区和地方社区积极参与

的][土著社区或地方社区与使用者之间的，并在适当情况下有资源提供国参与的]共同商定

条件，[应][可]规定分享与遗传资源[及其衍生物和产品]有关的知识、创新或做法所产生惠

益的条件。 

4. [共同商定条件可规定是否可以寻求和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寻求知识产权。] 

5. 共同商定条件可规定使用遗传资源[及其衍生物和/或产品]以及相关传统知识、创新

和做法的货币和/或非货币性条件。 

6. [国际制度应确定基本的惠益分享[义务][条件]，包括通过财务机制分配惠益的义务，

以便在获取协定没有作出具体规定的情况下适用。] 

7. [如果无法确定获取的遗传资源或其衍生物的原产地国家，应把其带来的货币惠益存

入财务机制，并把非货币惠益提供给那些需要这些惠益的缔约方。] 

8. [缔约方应参照《公约》第 20 条第 4 款制订措施，以保证公平和公正地分享研发成

果产生的惠益，包括协助获得这样的研发成果和进行技术转让，并保证公平和公正地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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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遗传资源[及其衍生物和产品]以及相关传统知识的利用所产生的惠益，同时考虑到事先

知情同意原则和共同商定条件，并尊重遗传资源提供国的国家法律。] 

9. [那些利用遗传资源及其衍生物和产品开发技术的缔约方应制订国家法律，以帮助作

为这些资源的原产地的发展中国家根据共同商定的条件取得这些技术，并帮助向这些国家

转让这些技术。] 

10. [澄清惠益分享的实际性质，强调必须区分遗传资源的商业用途和非商业用途，由此

产生不同的义务/要求。]  

11. [提供者和使用者商定的材料转让协定中列入实际可行和可以强制执行的惠益分享

条款。]  

12. [惠益的使用应该能够促进遗传资源原产地国家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13. [惠益分享安排如果在事先知情同意方面提供支持，不应仅限于共同商定条件。] 

[披露 [法律上的来源地] [出产地] [事先知情同意和惠益分享] 

1. 知识产权申请的客体如果[涉及或使用了][是直接以]遗传资源[和/或其衍生物和产品]
以及/或相关传统知识[为基础]，应在申请中披露此种遗传资源[和/或其衍生物]以及/或相关

传统知识的原产地国家或来源国[，并提供证据证明，已根据资源提供国的本国法律执行了

关于事先知情同意和惠益分享的规定]。 

2. [国家法律应规定补偿措施，以便对不遵守前一段所述]披露规定的行为实行惩处，

这些措施除其他外，必须包括取消所涉知识产权以及对该知识产权及其转让权利的共同所

有权。]  

3. [如果披露的情况不实或不完备，应规定在专利法领域以外采取有效、相称和有遏制

所用的制裁措施。]] 

[[起源地证书][关于[原产地/起源/合法来源]的国际证书] 

1. 国际制度可实行由[资源提供国][原产地国家]颁发遗传资源[及其衍生物和/或产品]
原产地/起源/合法来源国际证书的办法。 

2.  国际制度可[应]建立一个证明[遗传资源的原产地/起源/合法来源][土著社区和地方

社区与遗传资源有关的传统知识、创新或做法得到合法使用]的制度。 

3.  这种原产地/起源/合法来源[或合法使用]证书可以成为事先知情同意和共同商定条

件安排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证据]。 

[4. [提出这种原产地/起源/合法来源或合法使用证书，以及提供关于任何已有的事先知

情同意和共同商定条件安排的证据，应是申请专利和申请其他知识产权的前提条件。] 

[5.   国际原产地/起源/合法来源证书可以成为国际制度的基本内容之一。] 

[6.  应进一步探讨这样一个国际证书办法的潜在需要、目标、应有的特点/特性、执行

办法、面临的挑战，包括费用和所涉法律问题。] 

[7. 可以利用原产地/起源/合法来源证书来遵守国家法律作出的披露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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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监测和报告 

1.  [各缔约方应建立][可考虑]监测执行情况的机制和报告程序，以实施国际制度。 

2. [各缔约方[可][应][酌情]制订实施国际制度的国家立法。]  

[遵守和执法] 

1. [遗传材料 [、衍生物和产品]的获得者未经[提供国][原产国]的事先知情同意，不得

申请与此种遗传材料 [、衍生物和产品]有关的专利。[若不遵守这一规定，除其他外，应驳

回专利申请，并在必要时收回此种专利。] 

2. [缔约方[可][应][酌情]制订实施国际制度的国家法律。] 

3. [每个缔约方在获取和（或）使用遗传资源 [、衍生物和产品]和相关传统知识时，必

须遵守[包括原产国在内的] [提供遗传资源、衍生物和产品的国家] [原产国] 关于获取和惠

益分享的国家立法。]  

4. [国际制度[可] [应] 确保，根据共同商定的条件所规定的任何条款和条件都得到遵守

和实施。]  

5. [国际制度[可] [应] 包括 [可考虑在国际机制中列入] [[促进] 和 [确保]] 遵约的合

作程序和体制机制。]  

6. [国际制度 [应] [可] 包括有关措施，以确保在获取涉及[缔约方] [土著和地方社区与

遗传资源 [、衍生物和产品] 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时，遵守须获得这些社区事先知情

同意的原则。]  

7. [国际制度[应] [可]包括有关措施，以[ [促进] 和 [确保] ] 遵守获得《生物多样性公

约》第15条第3款所界定的包括原产国在内的遗传资源提供国的事先知情同意的原则。]  

8. [国际制度 [应] [可] 包括有关措施，以防止未经许可获取和使用遗传资源 [、其衍

生物和产品]和相关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  

9. [缔约方应采取措施，确保在其管辖范围内利用遗传资源时遵守《生物多样性公约》

和遵守所规定的获取条件。]  

10. [建立有关机制，以便利提供国和使用国的相关执行机构之间的协作。]  

11. [在不妨碍关于知识产权申请的具体补救措施的情况下，国家立法应作出惩罚规定，

以防止使用遗传资源、衍生物和相关传统知识而不遵守国际制度的规定，特别是不遵守与

原产国的获取和惠益分享立法有关的规定。]  

12.  [以下各项被视为不当行为或不当情事： 

(a)  使用遗传资源、其衍生物和产品及（或）相关传统知识而不遵守国际制度的

规定；  

(b)  通过不公正或非法手段获取、占有或使用遗传资源、其衍生物和产品及（或）

相关传统知识的任何行为；  

(c)  从获取、占有或使用遗传资源、衍生物和产品及（或）相关传统知识获得商

业利益，而使用遗传资源、衍生物和产品的人知道，或因疏忽而不知道，这些是通过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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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手段获取或占有的；  

(d)  违反获益于公平分享遗传资源、衍生物和产品及（或）相关传统知识惠益的

诚实做法的其他商业活动。]  

 [(e)  不按照获取的原目的使用遗传资源、衍生物和产品及（或）相关传统知识；

以及]  

 [(f)  未经许可获得可用来复原遗传资源、衍生物和产品及（或）相关传统知识的

信息。]

 [诉诸司法 

1. 采取措施，[便利][确保]能够诉诸司法和采取补救措施。 

2. 采取措施，[保障和]便利诉诸司法和采取补救措施，包括行政和司法补救措施，以

及[由提供者和使用者制订的]其他争端解决机制。] 

[争端解决机制] 

1.  [缔约方[可][应]建立国际制度的争端解决机制]  

2.  [在国际制度下解决争端时应适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27条的规定。] 

[财务机制 

缔约方[应] [可]为国际制度建立财务机制，包括惠益分享安排。] 

能力建设[和技术转让] 

1. 国际制度应包括有关条款，加强和增进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以及经济转型国家在国家、区域和国家各级实施国际制度的能力。 

2. [有效的技术转让与合作的措施，以便支持产生社会、经济和环境惠益。]  

3. [在顾及《公约》第18、第19和第20.4条的情况下，建立人类、机制和科学能力，包

括建立一种法律机制。] 

[支助]  

[1. 查明并确认那些支助或促进切实执行第《公约》15条、第8 (j) 条以及《公约》的三

项目标的现有非立法性国际措施。]  

2. 促进利用遗传资源和相关的传统知识进行无害环境研究的条件，并区分商业和非商

业科学研究，包括分类学研究。 

- - - - - 


